
青发改〔2023〕521号

关于社村乡长珑村文化健身广场项目

建议书的批复

杜村乡人民政府：

报来《关于对杜村乡长城村文化健身广场项目立项的请

示》（杜政〔2023〕75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， 为丰富群众精

神文化生活， 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物质和文化生活， 经研究，

作批复如下：

一、 项目名称：杜村乡长城村文化健身广场项目。

二、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：项目总建筑面积600平

米， 文化健身广场 560平米， 文化长廊及休憨亭40平米 。

三、 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约21. 4万元， 资金来源：申

请上级资金补助。

四、 项目地址：青阳县杜村乡长城村 。

五、 项目代码：2311-341723一04-01-459512 0



请据此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， 并依法完善规划、 用

地、 节能、 环保、 水土保持等相关手续。

此复。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 县财政局、 住建局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生态环境分局、 统计局


